
治依然存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经济发展，仍然是

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坚定不移地奉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工作取得新的成就。

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扩大，国际地位

日益提高，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我国同周边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中

朝友谊继续发展。我国同日本、俄罗斯、韩国的互利

合作关系不断扩大。我国同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

的关系继续取得进展。与此同时，我国同亚洲其他国

家、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

家，友好合作关系也有进一步发展。

中国同西欧国家和欧共体的关系有了新的改善。

中德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法关系翻开了新的一

页。中国同西欧国家经贸合作有着广阔前景，只要双

方共同努力，相互关系就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中美两国保持正常稳定的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

发展。处理中美关系应着眼于全球，着眼于二十一世

纪。我们主张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解决分

歧。只要严格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各项原

则，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中

美关系就会继续得到改善和发展。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国

际事务，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保护环境、促进社会

发展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

会 1995 年将在北京召开，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在积极

准备。中国主张积极扩大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发

展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

毁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建议有

核国家缔结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支持通过谈

判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不

参加军事集团，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支持就亚太地

区的安全与合作问题进行对话，并对此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的立场不会改变，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的政策不会改变，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的

方针不会改变。当今世界是多样化的，必须承认各国

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民族特点和宗教

信仰等方面的差别，相互尊重，互利合作，把国与国

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之上。

中国重视人权，愿意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国际社

会就人权问题进行的讨论，但绝不充许任何人以任何

借口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支持联合国人权委员

会最近通过的谴责某些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的

决议。我向各位代表报告一个刚刚收到的消息：联合

国人权委员会在昨天进行的表决中，某些国家提出的

利用人权问题反华的决议案，又一次遭到失败。这充

分说明反华是不得人心的。在这里，我代表中国政府

和人民，向所有主持正义的国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中

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

经济发展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不会对世界任

何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而始终是一支维护地区和世

界和平的可靠力量。中国人民将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

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维

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

各位代表！

实现祖国强盛和人民富裕，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愿望。现在形势很好，机遇难得。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

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全国各族人民

的大团结，同心同德，锐意创新，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新华社讯，1994 年 3 月 24 日《人民日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199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1994 年 3 月 22 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经过审议并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

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代表国务院所

作的《关于 199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 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

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审

查报告中对顺利完成 1994 年计划提出的各项建议。

要求各级政府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维护国家整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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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经济发展中，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

系，做到有机结合，下决心把经济工作转到优化经济

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强化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的轨道上来。切实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农村经

济的全面发展。关心群众生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信贷规模和消费的过快增长，坚决遏制通货膨

胀，各级领导干部，要统一思想，同心同德，艰苦奋

斗，动员和依靠群众，全面完成 1994 年的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新华社讯，1994 年 3 月23 日《人民日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1993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4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报告

（1994 年 3 月 17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柳随年全国人大财经委 员会主任委员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国家

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

199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1994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各代表团进

行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代

表们的意见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1993 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

下，根据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全国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

民经济持续发展；农业丰收，粮食产量继续有所增

长；工业生产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主要产品产量完成

国家计划；一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相

继建成投产；国内市场繁荣活跃；城乡居民收入增

加，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对外开放继续向高层次、多

领域、全方位扩展，利用外资大幅度增加；科技、教

育等各项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

题。主要是：农业生产特别是粮的生产后劲不足，棉

花减产幅度较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结

构也不够合理；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有些基础设

施和基础工业，特别是运输的“瓶颈”制约加剧；相当

部分国有企业比较困难，亏损额和亏损面较大；物价

涨幅过高；外贸进口增长率大大超过出口增长率。 对这

些问题应予高度重视，在新的一年里切实加以解决。

二、财经委员会认为，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指导思想、方针和重点是正确的，提

出的各项措施也是可行的。财经委员会建议批准国家

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所作的《关于 1993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1994 年国家计划草

案。在国家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如果情况有重大变

化，计划需要作部分调整时，应事先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三、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

展，保持稳定，这是今年全国工作的大局，执行

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必须服从和服务于

这个大局。应当下决心采取得力措施，把经济工作转

到优化经济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强化经营管理、提

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

为了顺利完成 1994 年计划，财经委员会提出以

下意见和建议：

（一）大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的发展要依靠改革，要有个稳定的社会环

境，而改革和稳定又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宽松的经济

环境，要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使之相互协调、相

互统一，做到有机结合。我国国民经济已连续两年高

速发展，经济增长的一些条件趋紧，“瓶颈”产业制约

增强，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安排

9% 是适当的，这有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改革的顺

利推进。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保持社会

的稳定，使人民的积极性得到保护，必须把严格控制

通货膨胀作为突出的重点来抓，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把住信贷、货币投放两个“闸门”，强化财政

预算约束。对社会消费特别是集团消费的过快增长，

要采取有效措施严加控制。这些都是 1994 年宏观调

控的基本要求。建议加强对宏观调控的组织领导，进

一步理顺计划、财政、金融等综合经济部门之间的关

系，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共同把宏观经济管好。进行

宏观调控不能放弃必要的行政手段，但主要应采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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